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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的情形
	依据
	备注

	1
	对“二次装修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即擅自开工的处罚
	同时满足以下情形的“二次装修项目”，其“未办理许可证即擅自开工”的违法行为：
1.建筑面积2000㎡（含）以下或工程造价在200万元以内。
2.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责任单位在执法案卷未发现同类违法行为，属初次违法。
3.积极配合调查并在投入使用前主动补办施工许可。
4.项目不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如改变承重结构，涉及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引发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等），且违法行为未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或严重社会危害后果。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对于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后擅自施工的由有管辖权单位处以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2%以下罚款；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罚款。第十五条：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10%以下罚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

	



